
绩效考核  电大形成性考核外国法 
制史作业答案



电大-省开课-形成性考核 

外国法制史平时作业

作业一

一 、填空

1 、《乌尔纳姆法典》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法。

2 、巴比伦国家神明裁判的主要形式是  水审 。

3 、《汉穆拉比法典》在“序言”中集中表达的意思是  君权神授 。

4 、雅典时期第一部成文法是德拉古法 。

5 、印度佛教经典德总称是  三藏 ，包含 经藏 、论藏 、律藏三部份。

6 、婆罗门教法以种姓高低分可分为：婆罗门 刹帝利 、吠舍 、首陀罗 。

7 、教会法与  罗马法 、 日耳曼法并列，成为欧洲三大法律之一 。

8 、按日耳曼法，法律保护的中心和出发点是 团体 。

9 、英国宪法又被称为  柔性 宪法。

10 、“三权分立”和 “制约与平衡” 是美国国家权力的基本组织原则。

11 、《十二表法》 是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并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基础。



12 、《诺曼底大习惯法》 是法兰克人最早的成文法典。

13 、《优士丁尼法典》、《优士丁尼法学总论》、《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优士丁尼新律》，这四 
部汇编，至 16 世纪统称为《国法大全》或《民法大全》。



14 、雅典民主化进程主要通过  梭伦“ 宪法 ”、克里斯提尼改革 、伯利克利“ 宪法 ”三次立法 
改革达到顶峰。

15 、由于法学家对伊斯兰法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便将伊斯兰法称为“法学家 
法 ”。

二、名词解释

1 、乌尔纳姆法典－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是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乌 
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乌尔纳姆创制的。共有 29 个条文。

2 、“瓦克夫 ”－是伊斯兰法中一项重要的财产制度。它是以奉献真主之名捐献的土地。分为 
两类：一是公益瓦克夫，即捐献者一开始明确宣布用于宗教慈善事业的财产；二是家庭瓦克 
夫或私人瓦克夫，捐出的财产收益可先留自己的后代享用，直到没有后代再用以赈济贫民和 
需求者。

3 、人格减等－在罗马法中，人格是由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构成，只有同时 
具备这三种身份权，才能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才属于具备完整人格的人。当上述 
这三种身份权全部或部分丧失，人格发生变化，在罗马法上称之为“人格减等 ”。

4 、市民法－也称公民法。是罗马国家固有的法律，它以《十二表法》为基础，包括民众大 
会和元老院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习惯法系，内容主要涉及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婚姻家 
庭关系和继承等方面的规定，适用于罗马公民内部。

5 、衡平法－它是英国法的又一重要渊源。是由 14 世纪左右大法官的审判实践发展起来的一 
整套法律规则。因其号称以“公平 ”、“正义 ”为基础而故名。它的产生可以说是适时调整经 
济关系的需要，是对普通法缺陷的一种弥补。

三、判断正误：

1 、欧共体法形成的标志是罗马条约的签订  ( √ )。



2 、古代俄罗斯法律渊源的集中代表文献为罗斯真理  ( √ )。

3 、公元 701 年颁布事实的大宝法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  ( √ )。



4 、资产阶级民法史是第一部规定法人制度的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  (× )。    

5 、德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行政法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  (× )。 

四、选择题

1 、迄今为止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一步奴隶制成文法是（ B ）。 

A 、《乌尔纳姆法典》      B 、《汉穆拉比法典》

C 、《摩奴法典》              D 、《苏美尔法典》

2 、按《摩奴法典》所确立的种姓制，四大原始种姓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是（ D ）。 

A 、婆罗门       B 、刹帝利         C 、吠舍            D 、首陀罗

3 、外国人与罗马人发生关系，应由（ C ）调整。

A 、市民法        B 、自然法        C 、万民法        D 、罗马公法

4 、“蛮族法典”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法典是（ B ）。   

A 、《尤列克法典》        B 、《撒利克法典》        C 、《裘特法典》 

D 、《伦巴德法典》

5 、10 世纪以后，商法首先形成于（ B ）。

A 、德国       B 、法国         C 、西班牙        D 、意大利

6 、教会法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 ACD ）。

A 、封建法        B 、奴隶法        C 、宗教法        D 、神法



7 、伊斯兰法的渊源首先是（ B ）。



A 、《圣经》        B 、《古兰经》        C 、教会法         D 、习惯法

8 、被法制史学者称誉为 19 世纪“德国法律科学的集成”的法典是（ C ）。

A 、1871 年德国刑法典 B 、1871 年德国宪法

C 、1900 年德国民法典 D 、1876 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

9 、标志着日本法制从中华法系走向西方法制的事件是（ B ）

A .  大化改新       B .  明治维新      C .  1891 年新民发的颁布

D .  1898 年帝国

10 、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是（ C ）

A .  英国      B .  美国      C .  法国      D .   日本

四、简述题

1 、古印度法的基本特点。

答：作为东方奴隶制法，古印度法具有东方法和奴隶制法的共性，不比如维护君权、夫权、 
夫权，维护奴隶主的特点，诸法合体，缺乏抽象概念和规则等但又独树一帜，有其自身的特   
点：1.与宗教密不可分，因为古印度是一个宗教社会，宗教统率一切；2.严格维护种姓制度， 
除佛教外，古印度法的基本内容始终贯穿着种姓制度；3. 它是法律、宗教、伦理等各种规范   
的混合体，缺乏独立地位；

2 、简述梭伦宪法的基本内容。



答：公元前 594 年，新兴的商业贵族梭伦在当选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方面 
的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立法，被统称为“梭伦宪法 ”。其主 
要内容有：颁布解负令，取消一切债务奴役制；2.按财产的多寡将公民分划分为四个等，规 
定只有第一等级的公民才能担任国家最高官职，第二、三等级可任一般官职，第四等级仅能 
参加民众大会；3.提高了民众大会的地位，赋予它拥有决定国家重要事务的权力；4.创设了 
400 人会议和陪审法院，作为民众大会的执行机构和具有最高权威的司法机关。



3 、简述罗马法的基本特征。

答：基本特征：1.私法极为发达。对简单商品经济的重要关系均作了详尽明确的规定；2.立 
法形式灵活简便，独具特色。最高裁判官灵活调整社会经济关系；3. 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紧 
密结合。使罗马法的法制与完善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4.深湛的原则与制度、科学的概 
念和术语，对后世法律与法学产生拉深远的影响。 5.卷轶浩繁、规模巨大的法律编纂，对罗 
马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五、论述题

试论法国民法典的规定，渊源，特点和意义。

答：《法国民法典》于 1804 年制定，又称《拿破仑民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资 
产阶级法律制度，巩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产物。资产阶级在 1789 年《人权宣言》、 1791  
年宪法和一系列革命法律、决议、命令中确立了民事权力平等、契约和贸易自由、财产权神 
圣不可侵犯等根本原则。于 1870 年最后正式称为《法国民法典》。

其渊源主要是：1.革命初期的各种民事立法和法制原则。2.革命前的王室法令。3. 习惯法。 
4. 罗马法。5.前巴黎高等法院的判决和教会法。6. 自然法学和启蒙思想的影响。

特点：是一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民主法典；2.贯彻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3. 
保留了旧制度的若干残余；4. 法典注重实际效果，缺乏理论概括；5.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

意义：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实在大革命宣告结束，资产阶级取得政治上的统治 
地位的背景下制定的，它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肯定和维护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用法律 
形式巩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和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促进资本主义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巨大影响在于，由于法国对外征服和殖民扩张，使得其民法典影响的 
扩大，最终形成资产阶级一大法系－大陆法系。

作业二

一 、填空题



1 、《汉穆拉比法典》中把自由民分为  享有充分权利和不享有充分权利 。

2 、巴比伦王国时期，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 契约。



3 、楔形文字法典在结构体系上一般由序言 、正文和结束语组成。

4 、古希腊关于取消债务奴役制法令是  梭伦“宪法 ”。

5 、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是《十二表法》。

6 、皇帝敕令在罗马法体系中占统治地位，其形式较多，大到分为敕谕  敕裁 、敕示和敕答 。

7 、日耳曼法以习惯法为基础，编纂成文法典，史称  蛮族法典

8 、第一部正式的教会法是《尼西亚信经》

9 、伊斯兰法中的财产制度是 瓦克夫制。

10 、判例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遵循先例。

11 、商品经济中的法律问题在私法体系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和核心。

12 、在 12 世纪初，以意大利为发源地，西欧各国先后出现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史称 罗马 
法复兴。

13 、英国“衡平法”是借鉴罗马裁判官以所谓“公平 ”、“正义 ”原则判案经验。

14 、《大宝律令》 是日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15 、1898 年的日本民法典主要以德国 民法典为蓝本，同时吸收大陆法系其他国家。



二、名词解释

1 、贝壳放逐法

答：是雅典平民克里斯提尼在其民主改革时实行的一种民主制度。它是一种投票表达意愿的 
方式。在民众大会上，参加表决的的民众把自己认为应该收到惩罚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克上进 
行投票，达到一定数额的人，就要受到规定的惩罚。



2 、信托制

答：是英国财产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他源于中世纪点受益制，是由衡平法院的审判活动发展 
起来的。它是英国法对世界各国法律制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

3 、普通法系

答：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性法律体系。它伴着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而逐 
渐形成的。它的特点：1. 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2. 以日耳曼法为历史渊源；3. 法官对法 
律的发展举足轻重；4. 以归纳法为法律推理方法；5.在法律体系上不严格划分公法私法。

4 、违宪审查权

答：这是美国首创的制度。它将一切法律都置于宪法之下，一切法律权力都起源并归宿于宪 
法权力，从而赋予宪法以根本法的地位。它的实施，不仅对维护法制的统一 、调整各种社会 
经济关系及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创造除发展宪法、实现宪法监督和保障 
的模式。

三、判断正误

1 、古代巴比伦把自由民分为阿维鲁和牧什凯努，两者法律地位相同 。(×)  

2 、古代雅典的诉讼分为私诉和公诉 。( √ )   

3 、日耳曼法又被称为蛮族法典 。( √ )  

4 、日耳曼法坚持属地主义，和个人本位 。(×)  

5 、哈利法在伊斯兰法中被称为穆汗穆德的继任者 。( √ )  

四、选择题



1 、1900 年《德国民法典》就是全面继承优士丁尼哪一部法律汇编（ C ）

A . 《优士丁尼法典》        B . 《优士丁尼法学总论》

C .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   D .  《优士丁尼新律》



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颁布的宪法中，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是（ C ）

A . 雅各宾宪法       B .  戴高乐宪法     C .  魏玛宪法     D .  明治宪法

3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根本法是 1933 年 3 月通过的（ B ）。

A . 《联邦新组织法》     B .  《授权法》          C .  《关于禁止组织新政党的法律》           D .

《关于帝国最高领袖的法律》

4 、法国革命时期最激进的宪法是（ C ）

A . 《人权宣言》         B .  1791 年宪法          C .  1793 年宪法      D .  1795 年宪法

5 、1840 年《法国民法典》主要渊源于（ A ）

A .  罗马法       B .  习惯法      C .  教会法      D .  巴黎高等法院的判决

6 、围绕德国统一民法典的编纂而展开争论的学派中，被称为“潘的克顿学派”的是（ C ）

A .  自然法学派        B . 历史法学派       C .  罗马法学派       D .  德国法学派

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法修改的重点在（ C 、D ）。

A .  物权篇       B .  债权篇       C .  亲属篇      D .  继承篇

8 、战后联邦德国恢复和发展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制度有（ A 、B 、D ）

A . 《矿冶参与决定法》       B . 《企业委员会法》



C . 《劳动就业法》              D . 《共同决定法》

9 、古印度法最主要的特征是（ B 、C ）

A .  重视判例和推理 B .  具有宗教法性质

C . 种姓制度为其精髓 D .  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束裕三大部分构成



五、简述题

1 、简述日耳曼法的特点

答：特点是：1.是团体本位的法律。即家庭、族氏和公社，而不是个人。个人行使权利和义 
务要受到团体的约束；人们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由他们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凭个人意志 
决定的；2.是属人主义的法律；3.是具体的法律，它不是抽象的法规，是一些解决各种案件 
的具体办法；4.是注重形式，注重法律行为外部表现的法律，它确定犯罪和违法行为的标准 
只是表现出来的行为，而不考虑犯罪者的主观因素。

2 、简述对价制度的概念和原则。

答：对价就是以自己的诺言去换取对方的诺言；或者说，是为了是对方作出某些有利于自己 
的行为而以自己对等的行为来作保证。

它的原则是：1.对价无须相等；2.过去的对价无效；（即已履行的对价） 3.履行原有义务不 
能作为新诺言的对价。4. 内平而原则，即债权人同意用归还部分欠款的办法来抵消全部债务 
的许诺不受法律约束。5.不得自食其言的原则。

3 、教会法的主要渊源有哪些？

答：1.《圣经》；2.教皇教令集；3. 宗教会议决议；4.世俗法的某些原则和制度；

六、论述题

试述英国侵权行为责任原则的发展

答：英国侵权行为责任原则经历过三个过程： 1.过失责任原则， 12 世纪时英国对侵权行为   
的处理采取的是绝对责任原则，即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造成损害就必须负责。 
14 －15 世纪初，英国法院开始重视行为人的主观状况，被告如能证明其对原告所造成的损   
害既非故意也非过失，而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偶然事故，则可免负责任，即所谓的“无过失既   
无责任 ”。到 17 世纪过失责任原则正式形成。该原则以被告对原告的利益负有适当注意的义   
务为前提，如果被告未能尽到法律承认的适当注意的义务就是过失，由此过失对原告造成损   
害，被告须负赔偿责任。2. 比较责任原则，它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在过失责任原则的基础   
上形成的。它仍以个人的过失为基础，但在确定赔偿时，不仅要考虑被告的过失，也要考虑   



原告的过失，对双方的责任进行比较，根据双方过失的轻重以确定责任的大小。它与过失责   
任原则的区别在于，过失责任原则强调的是只有被告的过失是赔偿的基础，如果原告也有过   
失，哪怕这种过失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也得不到赔偿；而比较责任原则注重的是过失的大   
小，如果被告的过失大于原告，就应该负赔偿责任。 319 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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